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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解決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制之衝

突，讓主流社會、國家政府以及原住民

族能相互理解，推倒國家司法的高牆。自2009

年開始，由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原住民族傳

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今年由東華

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承辦，已邁入第七屆。

部落公法人，邁向自治的前哨站？

為實現原住民族自治，並讓原住民族在程

序上可以成為行使權利的主體，立法院於2015

年12月增修《原基法》第2-1條：「⋯⋯部落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為公法人。」

部落公法人遂成為今年會議討論的焦點。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王韻茹提出，

與其將部落公法人與現有公法人制度比較，

不如將部落公法人獨立為新的類型。中央研

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宗謀也補充，

公法人的權利義務本就得依其目的創設，不

限於現有框架。而如何處理部落公法人與地

方自治團體間權利義務衝突，有與會者從

「治權」的角度回應，在部落的傳統領域

內，地方自治團體發展應與部落共管。

國立空中大學副教授黃之棟則從公共行政

「善治」的觀點出發，因部落「公」法人的公

共性質，因此如何監督、課責，以確保民族自

治的公正；部落公法人內部的組織成員，是否

應承擔公務人員的責任，都應留意。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主任高德義

則指出，以排灣族為例，社會基本單位小從家

庭大到家族，社會運作以及決策方式，以現行

原民會核定的「部落」做為履行集體權的單位

恐有疑慮。也有多位包含非原住民籍的學者建

議，與其以部落為單位成立公法人，硬讓部落

原本的決策機制架構，穿上國家行政單位的外

衣，倒不如直接逕行民族自治，以免受「削自

治之足適公法人之履」的苦果。

傳統習慣規範納入實證法

文化權，一直是歷屆會議討論的核心，今

年王光祿非常上訴一案，也讓狩獵成為討論焦

點。桃園地方法院法官涂偉俊，談到非原住民

族與原住民族社會對槍枝理解的落差（一是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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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一是文化實踐的工具），導致法律的適用

大相逕庭。花蓮地院法官吳志強認為，獵槍規

定沒有探究狩獵文化以及工具演變的歷史脈

絡，造成現今獵槍規定解釋困難。主流社會只

見動物的鮮血，不見原住民族狩獵背後永續的

價值，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王皇玉建議，應

該從各層級的法學教育加強原住民族文化訓

練。

集體同意權部分，律師周漢威直言原民會

訂定的「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

法」，儼然是《民權初步》現代版，「指導」

原住民族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決議，不但干

預決策方式，並且違反該辦法的效力竟是「無

效」。對比《公司法》第189條，對於股東會

議違反章程的規定，效力僅是「得撤銷」，顯

已違反比例原則。

對於將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解釋為《民法》

第一條之「習慣」：「民事，法律所未規定

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藉以獲得

國家法律保障之論述，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副教

授吳豪人持否定看法，認為民法大多是以經濟

之考量，原住民族文化所問非在，是故與其強

行納入現代式《民法》中，不如真實面對《原

基法》相關子法立法怠惰的問題。

落實原住民族權利

會議中不難發現，法律界正逐漸以原住民

族人權為本，檢視國家法律，原住民族權利概

念在主流法學漸漸產生影響力，是故原住民族

不應放棄從體制內爭取權利落實。另就原住民

族內部，許多人包含原住民籍政府官員，懷疑

原住民族是否有能力自治，筆者卻不以為然。

雖然外界及政府長久以來的介入，使得部落內

部制度不復以往，但傳統決策機制仍在部落中

運作（如司馬庫斯部落盜採南山神木，兩部落

最後以傳統儀式sbalay和解一例），也越來越

多返鄉青年漸漸成為部落的動能，而政府亦負

有協力義務，讓部落以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的

事務。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高談轉型正義

之際，應該在對等的關係之下建立互信，將決

定權交回給原住民族，讓原住民族從土地茁壯

出民族自決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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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與會嘉賓合影留念。本研討會每年均吸引許多關心原住民族議題之與會者參與。


